
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生公寓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给国际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住宿和生活环

境，保持留学生公寓良好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科

技大学《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学生公寓安全管理规定》，

结合国际学生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留学生公寓是指 4 斋留学生公寓、老

楼留学生公寓、21 栋和 22栋留学生公寓。 

第三条 留学生公寓的住宿对象是具有北京科技大学学

籍的所有国际学生。 

第四条 国际学生在公寓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北京科

技大学《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学生公寓安全管理规定》

等规章制度，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积极配合公寓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入 住 

第五条 国际学生住宿安排在留学生中心指导下，由留

学生公寓具体负责。住宿安排综合考虑国际学生国籍、宗教

信仰及生活习惯等情况。 

第六条 国际学生凭有效护照、签证和学生证可申请入

住留学生公寓。新生申请入住留学生公寓时需出示《录取通

知书》。 



第七条 申请入住的自费国际学生在缴纳住宿费后办理

入住手续，并办理门禁卡。各类奖学金国际学生住宿收费按

照奖学金项目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住 宿 

第八条 在留学生公寓住宿的国际学生应认真维护留学

生公寓公共环境卫生，楼内走廊不得放置杂物，不得在窗外

悬挂物品，严禁向窗外投弃物品。禁止在公寓内饲养宠物，

保持良好的住宿秩序。 

第九条 留学生中心和留学生公寓办公室有权根据法律

法规变化和学校住宿定额情况、公寓基建维修需要对留学生

的住宿情况进行调整。住宿国际学生应当积极配合调整，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 

第十条 住宿费用的收取标准按照上级部门有关文件执

行。住宿费按照学期收取。住宿费用按实际住宿天数及住宿

标准结算。 

第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缴纳住宿费者，应由本

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留学生公寓批准后，方可缓交。没有提

出缓交申请，未在规定缴费时间按时交住宿费者，按自动退

房处理。 

第十二条  国际学生应当遵守公寓时间安排及作息制度。 

第十三条  留学生公寓实行会客登记制度。探访应当在



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探访者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

记手续后，由被探访者领入。结束探访后，由被探访者带领

办理离开手续，并及时离开公寓。探访者进入公寓后，应当

遵守本规定。 

第十四条  留学生公寓严禁留宿外来人员，违者给予警

告，情况严重者取消住宿资格。 

第十五条 住宿国际学生应当妥善保管宿舍钥匙及门禁

卡，不得借予他人，严禁私自更换宿舍门锁，违者给予警告，

情况严重者取消住宿资格。 

第十六条 严禁将床位以各种形式租借他人，违者取消

住宿资格。 

第十七条 住宿国际学生如需在公寓内部调换床位，须

经留学生公寓批准。需要在 4斋留学生公寓、老楼留学生公

寓、21 栋和 22 栋留学生公寓之间调换住宿房间，需经留学

生中心批准。私自调换床位和房间的给予警告处分。 

第十八条 住宿国际学生应当严格遵守留学生公寓安全

管理规定，爱护留学生公寓内各种消防设施设备，积极参加

公寓组织的消防演习，配合公寓开展安全管理工作。留学生

公寓内禁止以下行为： 

（一） 公寓内任何区域抽烟； 

（二） 无故挪用、损坏消防器材和安全管理设备，私拉   

电线，使用明火； 



（三） 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纸张或其他物品，存放易燃

易爆危险品、毒品，化学试剂等危险物品。 

第十九条 住宿国际学生应当爱护公寓公共物品及设施，

破坏公共物品及设施者，应当照价赔偿。严禁私自拆改水、

电、暖等各种公共设施设备。 

第二十条 留学生公寓房间内严禁使用热得快、电炉、

电磁炉、电热杯、电暖气、电褥子、酒精炉、煤油炉等易造

成安全隐患的加热设备；若使用以上设备，给予严重警告，

情况严重者取消住宿资格。 

第二十一条 注意人身安全，严禁攀爬留学生公寓，严

禁撬门、撬窗，违者给予警告，情况严重者取消住宿资格。 

第二十二条 国际学生在留学生公寓内举行群体性活动，

需经留学生公寓或留学生中心批准同意后，在指定的地点和

时间进行。公寓内禁止进行传教或宗教集会等活动，违者取

消住宿资格。  

第二十三条 严禁在公寓内散发和张贴商业传单和未经

留学生公寓批准的其他宣传材料。严禁推销或存放商业物品

或进行商业活动，违者给予警告处分。 

第二十四条 遵守公共厨房管理规定，保持厨房清洁卫生，

爱护厨房公共设备。 

第二十五条 节约水电，遵守用水用电规定。免住宿费的

住宿学生每人每月免费提供一定数额的用电量,超出部分需



自费购买。自费住宿学生用电需自行购买。 

 

第四章 住宿登记管理 

第二十六条 住宿国际学生入住后应当凭处于有效期内

的护照和签证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第二十七条  住宿国际学生应当保证护照及签证的有

效性。护照或者签证过期者，取消住宿资格。 

第二十八条  住宿国际学生的护照或签证信息发生变

更后，应当及时到留学生公寓办理新的住宿登记。 

第二十九条 因个人原因离开公寓 3 日以上的住宿国际

学生，需到公寓服务台登记。10 日以上不在公寓居住,将被

注销临时住宿登记，待返回后应当立即到公寓服务台重新登

记。 

 

第五章  退  宿 

第三十条 需要退宿的国际学生，应当提前一周提交《退

房申请》，经留学生公寓批准，结清房费并交还房间钥匙及

门禁卡后，方可退宿。退宿后到校外住宿的国际学生，应当

将在新住所办理的《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表》交给留学生公

寓存档后方可办理退宿手续。 

第三十一条 因违反法律法规及学校规定被取消住宿资

格的国际学生，应当及时办理退宿手续，并将所有个人物品



搬离公寓。 

第三十二条 因退学、转学、休学等原因等离校的国际

学生，应当及时办理退宿手续，剩余住宿费予以退还。 

第三十三条 毕业国际学生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退

宿手续。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住宿国际学生违反本规定由留学生中心

和留学生公寓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学生管理规定》的相

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生中心负责

解释。  

 


